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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擬之「電信業者承租公有土

地、建物架設基地臺收費基準表」一份，請查照辦理。 

 

說明： 

一、本案依NICI小組104年5月28日第226次工作會議-「國有

非公用土地收費方式調整建議」協商會議結論辦理。 

二、請貴署參酌該會所研擬之「電信業者承租公有土地、建

物架設基地臺收費基準表」，修正「國有非公用土（房）

地依電信法提供電信業者使用之方式」，以促進我國行

動寬頻建設。 

 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

副本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

 

 

 

 
 


